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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部署，落实《全国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要求，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坍塌防范水

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

坑、隧道施工坍塌防范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建设、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行业专家的意见，提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

坑、隧道施工坍塌防范技术管理措施。导则共 7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与术语、

基本规定、管理行为、基坑工程施工坍塌防范、矿山法隧道施工坍塌防范、盾构

法隧道施工坍塌防范、应急响应。

本导则的主编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编单位：北京

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快轨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市

政公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盾构

工程协会。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员：王良、孙晓鹏、杜英豪、崔峰、姚文花、黄陆川、刘

丹、毛海超、郑世宇、宇亚飞、刘宇倩、吴照章、王建光、孟祥磊、周刘刚、丁

志坚、吕培印、李世民、闫海生、朱宏军、葛旭、鲁卫东、武福美、贾永刚、廖

秋林、刘天正、杨开武、田建华、孙成伟、王辉、李少波、赵运臣、张金荣、徐

红、孙立建、钟可、黎忠文、阎永鹏、刘建军、乔书光、刘为民、刘永胜、马运

康。

本导则主要审核人员：金淮、鲁屹、韩学诠、刘永勤、高文新、张海波、韩

少光、杨和平、温克兵、张春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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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与术语

1.1 总则

1.1.1 为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安全管理，防范基坑、隧道坍塌事故

发生，特制定本导则。

1.1.2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隧道施工。

1.1.3 防范基坑、隧道坍塌除应遵守本导则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

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

1.2 术语

1.2.1 城市轨道交通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

有轨电车、磁浮、自动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1.2.2 基坑

为进行建（构）筑物地下部分的施工由地面向下开挖出的空间。

1.2.3 隧道

在地面下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等方式按规定形状和尺寸修筑的地下

通道。

1.2.4 矿山法

在岩土体内采用人工、机械或钻眼爆破等开挖岩土修筑隧道的施工方法。

1.2.5 盾构法

使用圆形钢壳结构保护、开挖、推进、拼装、衬砌和注浆等作业的暗挖施工

方法。

1.2.6 坍塌

城市轨道交通基坑、隧道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岩土体、影响范围内建(构)

筑物及工程本体失稳、倒塌现象。

1.2.7 风险预警

在潜在风险事件或其他需要防范的风险发生之前，将现场巡查、监控量测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7%AD%91/57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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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风险征兆向有关部门及单位发出警示，报告风险状况，提出风险预控建议。

1.2.8 应急设计

城市轨道交通基坑、隧道工程在施工中出现易造成坍塌的质量缺陷或出现险

情时便于采取处置措施而进行的预留、预埋等设计。

1.2.9 应急响应

风险预警发布后，有关部门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而进行的风险分析、

评估和论证，并采取控制措施的过程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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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规定

2.1 构建基坑、隧道防范坍塌体系

2.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隧道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必须严格

执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及相关要求。防范基坑、隧道施工坍塌是确保施工过程安全的主要内容。

2.1.2 建设单位牵头构建基坑、隧道防范坍塌体系，细化任务分工，认真组织

实施，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各参建单位的责任落实。

2.1.3 组织开展重点项目科技攻坚，推广应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创新技术；推

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关键工序的机械化施工水平，促进“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应有认证、鉴定、评

估或推广证书。

2.1.4 各地宜针对地质条件和工程特点，细化基坑、隧道防坍塌具体措施要求。

2.1.5 加强培训教育，将基坑、隧道防坍塌技术管理要求纳入培训内容，提升

防范坍塌意识和技术管理水平。

2.1.6 严格执行地下水控制措施，落实控制效果，加强止水帷幕和帷幕注浆止

水效果检测，避免带水作业，及时封堵涌水，必要时采用地层回灌、跟踪补偿注

浆等措施，确保地下水控制处于安全状态。

2.1.7 应充分考虑各种非施工因素停工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设计、施工

应对措施。

2.1.8 建设单位应在基坑开挖前、盾构始发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第三方检测等单位，结合水文地质情况和周边建（构）筑物、管线情况进行现状

调查，形成现状调查报告并分析评估，研究制定相关保护措施。

2.2 完善基坑、隧道施工防范暴雨措施

2.2.1 暴雨易导致基坑、隧道积水，若疏浚不及时，易诱发坍塌风险。

2.2.2 施工现场应确保场地排水系统排水能力满足规范要求，定期检查，确保

无淤积、堵塞等现象。抽排水设施管（孔）口应设置防水倒灌措施。雨季期间，

通往基坑、隧道的所有可能进水管（口）应进行可靠封堵。并设专人检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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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排水系统，确保施工现场排水畅通。

2.2.3 避免在汛期进行新建线与既有线相接部位的开洞连通施工；若必须在汛

期施工，应制定汛期施工保障措施。

2.2.4 基坑（竖井、斜井）、车站出入口等周边挡水墙强度、相对高度应满足防

汛要求，并定期检查挡水墙完好性，及时修补处理。

2.2.5 雨期开挖基坑（槽、沟）时，应注意边坡稳定，应加强对边坡坡脚、支

撑等的处理，暴雨期间应停止土石方作业。

2.2.6 汛期前，应做好周边河流、管线渗漏情况摸排，对隐患部位及时进行处

理。汛期施工时，应落实值班巡查制度，加强监测，与气象、防汛等部门建立防

汛联动机制，及时掌握气象、水文等信息。根据当地防汛预警等级要求，及时启

动防汛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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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行为

3.1 监管部门

3.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基坑、隧道施工的监督管

理，促进参建各方加强坍塌隐患排查治理，对发现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对重大坍塌隐患挂牌督办，建立健全防坍塌工作机制。

3.1.2 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要督促建设单位建立不良地质信息、应急及灾害事件

信息库。可引入第三方作为监管辅助手段。

3.1.3 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应创新监督方式，开发应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平台，建立基坑、隧道防坍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应加快

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技术与城市轨道交通需求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信息化管理水平。

3.2 建设单位

3.2.1 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确保工期、造价合理，保障工程施工

资金到位，安全文明费用专款专用，全面履行质量安全管理职责。

3.2.2 建设单位牵头构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检测等参建单位共

同参与、各负其责的基坑、隧道防坍塌管理体系，明确参建各方管理责任，督促

落实防坍塌措施，加强各阶段组织衔接与工作协调，加强对参建各方的履约管理。

组织开展典型事故案例和工程风险技术分析。

3.2.3 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相关资料（气象水文和地形

地貌资料，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建（构）筑物、地

下管线等周边环境资料），强化地质风险防控，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逐步实现

关键部位监测自动化，督促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关键工序管理数据实时记录。建

设单位可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风险评估。

3.3 勘察、设计单位

3.3.1 勘察单位应完善不良地质地区勘察细则，建立地下水动态勘察机制；按

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地质风险控制技术指南》要求做好断层及其破碎带、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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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砂、孤石、水囊、岩溶（溶洞）、地下障碍物等不良地质探查评估，针对不良

地质、地质变化复杂区段及坍塌风险较大的地区开展专项勘察；勘察报告中应揭

示不良地质条件，对因故未能探明的地层区段或位置，应向设计、施工单位交底

并说明对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

3.3.2 勘察单位随工程进展和工程位置变更，结合现场条件，及时完成补勘工

作，对无法实施的钻孔应采用物探等手段探测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地质条件；

加强勘察钻孔封堵及标识检查验收，杜绝钻孔未封堵或封堵不密实现象。

3.3.3 设计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开展风险辨

识、分析、跟踪和设计服务。

3.3.4 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自身、不良地质、周边环境和自然灾害等坍塌风险，

深化工程风险设计；加强基坑围护结构、隧道支护结构方案审查；完善动态设计

及配合制度，研究工程应急设计。

3.3.5 设计应充分考虑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特性，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地方标准规定前提下，结合工程实际，科学合理地选择重要设计参数、计算方

法和计算模型并严格复核，保证足够的结构强度安全系数和稳定性安全系数。

3.3.6 设计宜量化地面沉陷影响范围，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监测项目、频

率和预警控制值；对于不良地质段及关键部位，应将深层沉降监测列为必测项目。

3.4 施工单位

3.4.1 施工单位负责施工阶段的坍塌风险辨识、分析评价和动态管控，排查治

理坍塌隐患，建立应急制度，完善应急措施。

3.4.2 施工单位应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对施工过程中的地质风险进行日常巡查，

评估现场风险状况，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3.4.3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及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施工，深

入辨识工程自身、不良地质、周边环境和自然灾害等可能造成的坍塌风险，明确

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形成风险分析报告并进行专家评审。

3.4.4 施工单位应当对工程周边环境进行核查。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

技术规范》GB50911 有关规定，做好工程自身监测和地表水、地下水位监测工作。

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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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

质〔2018〕31 号）编制施工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施工场地地面硬化，完

善排水设施；加强工程邻近海域、河流、湖泊、渡槽等巡视排查；对于不良地质

段及有可能发生地质变化的区段，施工单位必须组织开展超前地质探测。

3.4.5 基坑、隧道工程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专家论证及实施、验收等应符

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相关规定。

施工方案的编制论证应将防坍塌作为重点内容之一。

3.4.6 开工前应详细核查施工区域周边地下管线情况，做好废弃管线排查并与

管线产权单位会签确认。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检查地下管线渗漏水情况，发现地面

出现沉降、开裂、渗涌水等情况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协调会商相关部门妥善处

理。

3.4.7 施工单位应采用探地雷达法等先进适用方法对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空

洞及疏松体、管线渗漏等进行探测，由专业工程师对探测结果进行分析、验证、

评估。

3.5 监理单位

3.5.1 监理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配备专业监理人

员，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

专项巡视检查。监理实施细则应包括基坑、隧道防坍塌有关内容，严格按监理规

划及实施细则进行监理。

3.5.2 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监督施工单位按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做好施工期间重要工序旁站、

巡视等工作。

3.5.3 监理单位应检查施工监测点布置和保护情况，比对分析施工监测和第三

方监测数据及巡视信息。发现异常及时向建设、施工单位反馈并督促施工单位采

取应对措施。

3.5.4 监理过程中发现施工单位未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

改；情节严重，可能存在坍塌风险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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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咨询、监测、检测单位

3.6.1 第三方咨询机构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应真实准确，并根据工程进展及时

修正或再评估；开展安全风险管理和现场巡查工作，按规定及时发布预警。

3.6.2 第三方监测单位应按相关规范和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并对监测成果

负责，分析监测数据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按规定发布预警；推进

信息化管控，关键部位监测项目研究推动自动化监测，实时上传监测数据。

3.6.3 检测单位按照委托合同，采用适宜的检测设备，及时开展地层疏松、空

洞等检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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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坑工程施工坍塌防范

4.1 一般规定

4.1.1 对围护结构侵限、止水帷幕渗漏、支撑或锚杆（索）轴力超标或松弛、

监测值达到红色预警、地下水控制失效、周边建（构）筑物倾斜或产生裂缝等情

况处置过程中，设计单位应参与并提出应急保障措施。

4.1.2 采用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的，拐角处连续墙不得采用“一”字型结构，

连续墙接缝处宜采用旋喷桩、预留注浆管等止水措施。连续墙接缝处宜“先探后

挖”，发现渗漏及时注浆堵漏，连续墙接缝渗漏治理方案应纳入危大工程管理。

4.1.3 加强围护结构施工质量检测，采用声波透射法、钻芯法、低应变法等方

法对围护桩、连续墙等围护结构进行完整性检测。

4.1.4 宜采用声呐、超声波、光纤维、电位差等方法对围护结构（含止水帷幕）

进行渗漏水检测。

4.2 施工准备阶段

4.2.1 基坑工程设计前必须调查地质水文、周边环境及地下管线等情况，严禁

情况不明开展设计工作；基坑围护结构设计选型应与地质情况匹配；应保证围护

结构坚固可靠，嵌入深度满足稳定性和强度要求，确保基坑围护结构止水措施到

位。

4.2.2 基坑工程设计应进行坍塌风险辨识、分析，编制风险清单并制定相应措

施，计算围护（支撑）体系内力和变形，结合当地工程经验判断设计成果合理性。

4.2.3 基坑施工必须有可靠的地下水控制方案，临河道、湖泊基坑应做好防汛

措施，应在确保地下水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开挖。

4.2.4 基坑施工前应按照相关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确保按

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方案组织实施，做好方案交底，严禁擅自改变施工方

法。

4.2.5 围护结构施工前，做好地上及地下建（构）筑物、管线等周边环境调查

和变形监测点布设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隧道施工坍塌防范导则

12

4.3 施工阶段

4.3.1 基坑开挖前应组织开展关键节点施工前安全条件核查，包括钻孔、成槽

等动土作业和土方开挖施工，重点核查可能出现渗漏的围护体系施工质量。未经

安全条件核查或条件核查不合格的，不得开挖施作。

4.3.2 土方开挖时严格遵循自上而下分层分段进行，严格控制开挖与支撑之间

的时间、空间间隔，严禁超挖；软弱地层支撑应采用钢筋砼支撑等加强措施；应

先撑后挖，采用换撑方案时应先撑后拆；支撑不到位严禁开挖土体；严格换撑、

拆撑验收，严禁支撑架设滞后、违规换撑、拆撑。

4.3.3 基坑内土坡坡度和支护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规定，基坑开挖分层分段时，

应做好超前降水、排水，确保坑内土体安全坡度，基坑分段分期开挖时，必须保

证临时隔离结构及支护的工程质量。对周边环境要求严格的地区，可采用伺服式

钢支撑。

4.3.4 钢支撑架设必须设置防坠落装置；钢支撑架设时严格按规范要求分级施

加预应力，做好钢支撑预应力锁定，钢支撑出现应力损失应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

应力补偿。

4.3.5 基坑分段开挖长度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基坑开挖见底后尽早施作底板

结构，确保基底及时封闭，严禁长距离、长时间暴露。

4.3.6 严格控制基坑边堆载，不得超过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规定允许值；加强

设备、车辆管理，车辆通行尽量远离基坑，严禁重型机械在基坑边长时间停放；

应对基坑两侧的不对称荷载进行专项风险分析。

4.3.7 基坑（槽）开挖后应及时进行地下结构和安装工程施工，基坑（槽）开

挖或回填应连续进行。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检查坑（槽）壁稳定情况。

4.3.8 应防止地表水流入基坑（槽）内造成边坡塌方或土体破坏，基坑施工时

应做好坑内和地表排水组织，调查基坑周边的管网渗漏情况，避免地表水流入基

坑或给排水管网渗漏、爆管。场地周围出现地表水汇流、排泻或地下水管渗漏时，

应组织排水，对基坑采取保护措施。

4.3.9 采用爆破施工时，应编制专项方案，防止爆破震动影响边坡及周边建（构）

筑物稳定，并符合当地管理部门要求。

4.3.10 基坑工程应按照设计文件规定进行支撑轴力、围护结构变形、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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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等监控量测，监控量测数据超过预警值应科学分析并及时处置，超过控

制值时应分析查明原因并制定有效处置措施，未采取处置措施前，严禁组织后续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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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山法隧道施工坍塌防范

5.1 一般规定

5.1.1 矿山法隧道工程采用爆破法施工时应符合当地有关管理规定，建立严格

的爆破专项方案并经专家评审论证，按规定报批后方可实施；爆破人员持证上岗；

严格控制爆破装药量，当天剩余的爆破器材必须清点数量，及时退库；爆破时划

定爆破警戒区，严禁人员进入。

5.1.2 调整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主要技术措施参数（如混凝土强度、配筋、结

构尺寸等），应经设计专业负责人书面同意，并重新按规定审查。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代表、项目经理或项目总工程师、设计专

业负责人等应参加涉及调整主要技术措施参数的四方会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确认。开挖过程中采取的施工步序、超前加固、初期支护及拆除的范围和方式与

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不符的，严禁开挖施工。

5.1.3 矿山法隧道施工应进行超前地质探测工作，进一步核查隧道开挖面前方

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地质突变发生几率和危害程度，采取切实有效

的防范措施指导工程施工。

5.1.4 施工单位应对重要管线核查清楚，针对可能的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后，方

可进行矿山法隧道施工。对施工影响范围内的燃气、给排水和雨污水等管线，未

经核查或发现重要管线未采取相应措施的，严禁施工。管线核查主要包括管线的

规格、材质、所处标高与工程位置关系、使用年限、现状等信息;相应措施主要

是指重要管线的保护、加固等措施。

5.1.5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矿山法隧道掌子面与地面的通讯联络机制；通讯联络

可采用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网络通讯等方式，确保两种以上联络方式畅通。

5.1.6 隧道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对隧道洞内（壁后）、施工影响区域上部空洞进

行探测并处理。

5.2 施工准备阶段

5.2.1 设计单位应进行隧道坍塌风险辨识、分析，并制定相应措施，开展隧道

坍塌风险跟踪和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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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设计应加强隧道工程整体方案把控，控制隧道尺寸和深度、选择合适的

施工工法、增加与风险源建筑物的距离、合理确定隧道支护结构设计、采取与地

质条件相符且足够的风险控制措施。

5.2.3 设计应采取适当的隧道超前支护方法（大管棚、双层小导管、深孔注浆

等），对掌子面前方一定范围内的地层进行超前支护，避免掌子面变形过大导致

失稳，以及前方地层及管线等构筑物变形过大或破坏。

5.2.4 设计应合理确定分部开挖各导洞的断面尺寸和施工步序，保证各导洞初

期支护稳定并减小导洞间群洞效应，设计应明确临时支撑拆除施工步序、长度、

范围，确保结构安全。

5.2.5 采用冻结法施工的通道，工程勘察应提供土层的热物理特性指标，应由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设计；施工现场应有充足的物资、设备和配件储备，应有

两路以上的电力供应，且有备用发电机。

5.2.6 设计单位必要时进行应急设计，应参与初支结构侵限、土体超前加固不

足、渗漏水、监测值达到红色预警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设计方案制定。

5.2.7 矿山法施工方案中应包括掘进支护施工方案，二衬结构施工方案（拆换

撑）、地下水控制施工方案等重要内容。施工工法、施工顺序、超前支护形式、

临时支护拆除（拆除长度超过原设计要求 1/3）、地下水控制等因素发生变化的，

应按要求重新编制、审批、论证施工方案。未按要求编制、审批、论证施工方案

的，严禁施工。

5.2.8 矿山法隧道工程应严格按照关键节点施工前安全条件核查的管理规定组

织条件核查。未经安全条件核查或核查主控项目不合格的，严禁后续施工。

5.3 施工阶段

5.3.1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进行降（止）水施工，确保矿山法隧

道施工的安全作业条件。掌子面出现线状或股状的明流水，施工单位应查明水的

来源，组织相关方会商，采取引排水、注浆止水等措施；应采取降（止）水的矿

山法隧道工程，未按降（止）水设计图纸和降（止）水方案实施的，严禁开挖施

工。

5.3.2 严格控制超前注浆量，超前支护效果达到安全作业条件时方可进行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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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回填土、砂层等松散地层超前支护加固效果不能满足开挖安全需要的，或

开挖后出现流砂、土体坍塌等现象，隐患未处理完成的，严禁继续开挖施工。注

浆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加强格栅及丝头加工质量控制；格栅安装

时，节点板及连接筋连接不满足要求应采用帮条焊补强。

5.3.3 矿山法隧道开挖进尺应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规定及设计要求，严

禁超挖，严禁仰挖，严禁以土柱代替格栅支护。

5.3.4 矿山法隧道（非爆破）掌子面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全面记录掌子面围

岩情况、地下水控制、超前支护、土方开挖、格栅钢架安装及喷射混凝土等施工

全过程。

5.3.5 矿山法隧道格栅钢架、型钢及连接节点应逐榀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留

存照片等影像资料。

5.3.6 矿山法隧道贯通、初期支护封闭成环后，结合监控量测资料拆除临时支

撑，尽快施作二次衬砌，发挥二次衬砌承载力。

5.3.7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方案开展监测工作。监测数据出现预警

时，及时按方案要求及规定程序启动响应处置。未按设计和方案开展监测工作的，

严禁开挖施工。

5.3.8 矿山法施工作业前，应确保主要人员、机械设备、物资到位，保持掌子

面连续作业;机械设备（包括:注浆设备、喷射混凝土设备）能够保障超前支护注

浆效果，开挖后及时喷射混凝土;开挖前，钢格栅（或型钢构件）、喷射混凝土所

用的材料等物资准备齐全。分部施工的，格栅架设完成后应及时喷射混凝土;暂

停开挖施工的应按要求及时封闭掌子面。

5.3.9 采用冻结法施工的通道，土方开挖前(积极冻结期结束)及停止冻结前应

进行条件验收。

5.3.10 加强矿山法隧道施工期间上部道路管理，有条件时采取铺设钢板、车辆

限重、限速等措施，确保隧道施工安全。

5.3.11 应对初期支护与围岩之间空隙进行检测，避免围岩松动，造成地表沉隆

等破坏。应对中隔壁及仰拱施工质量、垂直度进行验收，避免初支破坏。

5.3.12 开挖阶段隧道内应配置应急抢险物资（工字钢、小导管、加气块、钢筋

网片等），根据工程进度就近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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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盾构法隧道施工坍塌防范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项目部应配备具有盾构施工经验且经过培训的土木、机电、测量等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盾构机操作工应经专业技能培训考试合格并具有一定操作经

验持证上岗。

6.1.2 严格盾构选型程序；盾构机宜优先配备双闸门螺旋机及渣土自动计量装

置、径向孔注入系统和超前注浆系统；施工单位必须建立盾构机安全技术档案并

使用具备安全技术档案的盾构机。

6.1.3 施工单位应建立盾构机驾驶室与地面通讯联络机制；通讯联络可采用有

线电话、无线电话、网络通讯等方式，确保两种以上联络方式畅通。

6.1.4 隧道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对洞内（壁后）、盾构施工影响区域上部空洞进

行探测并处理。

6.2 施工准备阶段

6.2.1 盾构机在进场前应通过适应性评估，由建设（或监理）单位组织专家和

相关人员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场；严禁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盾构机进场。关键

节点施工前应开展安全条件核查，未经安全条件核查或核查不合格的，严禁擅自

施工。

6.2.2 盾构掘进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在具备条件时对地下空洞及易造成地面坍

塌风险的不良地质（如上软下硬、孤石、岩溶、富水砂层及断裂带等）进行地面

预处理。

6.2.3 针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周边环境情况，制定盾构始发、接收方案并

经专家论证，强化盾构始发、接收土体加固、地下水控制措施；加强对地层加固

效果的检测，确保始发、接收过程安全。

6.2.4 针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周边环境情况，合理选择联络通道辅助工法，

制定地层加固方案，加强对地层加固效果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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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工阶段

6.3.1 施工单位应根据不同的掘进组段，确定合理的土压力、扭矩、刀盘转速、

推力、推进速度、添加材料注入量、注浆压力等掘进参数，精确控制盾构掘进姿

态，妥善处理轴线偏差，确保盾构匀速连续掘进;建立掘进参数动态调整机制，

以出土量控制为核心，确保盾构姿态稳定。

6.3.2 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规定实施监控量测，监控量测数据超过预警值

应科学分析并及时处置，超过控制值应分析查明原因并形成有效的处置措施。未

明确处置措施严禁组织后续施工。

6.3.3 盾构穿越高风险区段前，必须保证盾构机运行状况良好，有条件的宜设

置穿越试验段以检验并调整掘进参数。应按照注浆量及注浆压力双控要求掘进施

工，并加强同步注浆，及时进行背后回填注浆。

6.3.4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水平运输、垂直运输（起重吊装）作

业，按规定对运输设备及轨道进行维修保养，保证运行状态良好;盾构机出现故

障或其它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处置。

6.3.5 应准确控制渣土改良配合比；确保出土量计算准确；逐步推行盾构出土

量数据自动计量和网络实时上传制度。

6.3.6 盾构掘进过程中出现参数异常突变、渣土改良效果变差、出土量异常和

监测预警时，应及时组织召开专家分析会，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6.3.7 对于复杂地质条件，应在风险较低的地段适当设置掘进试验段，调整、

确定适合的掘进方式和掘进参数。

6.3.8 盾构开仓方案应综合考虑周围环境、地面条件、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

件、盾构设备状态和掘进参数特征等，选取合理开仓位置，制定有效的地层加固、

降水止水、开挖面防坍塌等辅助措施，并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实施。开仓前应进行

安全条件核查，核查通过后现场严格组织，确保开仓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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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应急响应

7.0.1 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工程参建各方要根据险情类型、部

位、级别、影响范围等实际情况，定期进行基坑、隧道防坍塌事故应急培训。

7.0.2 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检测等各方参与的基

坑、隧道防坍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实效，完善应急联动机制，督促各方落实应

急措施。

7.0.3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根据自身工程特点

和内容，编制基坑、隧道防坍塌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应急抢险队

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作业人员进入有限

空间作业应做好防范坍塌措施。

7.0.4 基坑、隧道防坍塌应急演练应突出重点、讲究实效，确保受训人员了解

应急预案内容，明确个人职责，熟悉响应程序，掌握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技能。

7.0.5 矿山法隧道及盾构施工一旦出现施工作业面坍塌、突泥、涌水，应采取

有效措施科学处置，首先保证作业人员生命安全，并将情况反馈地面。施工过程

中要加强洞内、洞外巡视和监测，设置专人值守和地面巡视，一旦地面发生开裂、

隆起、坍塌等情况应及时通知地下人员，视情况及时撤离作业面，并做好地面交

通管制和人流疏导。

7.0.6 矿山法隧道及盾构施工对应地面影响位置宜配备围蔽、隔离等应急物资，

并随地下结构施工进展及时调整相应存放位置。

7.0.7 建设、施工单位建立与工程周边产权单位联动机制，发生坍塌事件，第

一时间通知影响区范围内的房屋、管线产权单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保证社会

人员安全。

7.0.8 险情发生后建设单位应按程序报告险情并组织现场抢险，协调有关工程

专家及应急抢险队伍、设备进场。建设、施工单位应防止事态扩大，尽量避免事

故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发生。

7.0.9 勘察设计单位应配合做好地质水文勘察、险情分析，参与制定、优化重

大险情应急抢险实施方案。第三方监测单位应配合做好抢险期间险情发生部位的

加密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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